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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华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环协科技咨询开发中心、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

科学研究所、广东汇德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智荟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绿炭活性炭有限公司、

广东健态实业有限公司、韶关市和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中山市格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紫科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天迈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庄志鹏、刘玉兵、冯伟铭、苏荣欢、何梦琪、陈雄波、石波、杨乐能、严兰明、

朱湘林、李云飞、王宜志、许晓婷、冯逍、石海佳、曾文豪、彭蜜权、郭珊珊、刘庆昌、阮文华、黄德

智、张仲军、严超群、刘溯源、廖康维、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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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岛”模式是按照“集约建设、共享治污”的理念，建设集中式、共享式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

实施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治理与处理稳定达标排放，帮助中小企业大幅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的污染治理

模式。该模式包括“分散收集-集中治理”、“分散吸附-集中再生”两种方式。

其中，“分散吸附-集中再生”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产生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企业在各自

的生产地采用活性炭吸附的方式吸附VOCs，待活性炭吸附饱和后，通过具备再生失效活性炭能力的单位

(如活性炭再生中心)，提供活性炭集中统一再生的方式。该治理体系由活性炭吸附用户、收集运输单位、

集中再生企业等组成。活性炭吸附用户和集中再生企业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有机废气治理模式：

集中再生模式：集中再生企业对活性炭分散吸附用户的VOCs治理工程进行投资、设计、建设、运营

和维护管理，并拥有环保设施的所有权，失效活性炭可由集中再生单位进行再生。

建设运营模式：第三方服务单位或集中再生企业对活性炭吸附用户的有机废气治理工程进行投资、

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管理，并拥有环保设施的所有权，失效活性炭由第三方服务单位交由集中再生

企业进行再生或由集中再生企业自行回收并进行再生。

委托运营模式：活性炭吸附用户对有机废气治理工程进行投资、设计、建设，将有机废气治理设施

的运营、维护等相关工作委托第三方服务单位或集中再生企业完成，失效活性炭由第三方服务单位交由

集中再生企业进行再生或由集中再生企业自行回收并进行再生。

采用“绿岛”模式，针对不具备建立活性炭原位脱附再生设备的企业建立活性炭再生中心，实现活

性炭“分散吸附-集中再生”，是解决企业环保成本压力大、再生技术参差不齐等问题的有效方式。目

前，我国尚未出台适用于“绿岛”模式下利用活性炭再生技术治理VOCs的相关标准。

本文件结合我国VOCs综合治理方案等政策要求和广东省中小企业降本增效与环保合规的双重诉求，

对这一技术全链条过程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总结，推动VOCs治理及活性炭再生行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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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岛”模式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活性炭再生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绿岛”模式下利用活性炭治理工业有机废气的总则，提供了分散吸附、废活性炭的

更换运输与储存、集中再生、再生活性炭出厂、运维能力及服务管理等技术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以“绿岛”模式为前提的利用活性炭吸附技术治理VOCs并具备可再生能力的行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7611 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通用要求及标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LY/T 3284 工业有机废气净化用活性炭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活性炭再生 regenera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通过生物、化学或物理等方法将使用过的吸附能力达不到工艺要求的活性炭进行再生处理，恢复其

吸附能力的过程。

水蒸气再生 steam regeneration

利用高温水蒸气作为脱附介质，将活性炭孔隙中吸附的挥发性有机物脱附并分离，从而恢复活性炭

的吸附能力的再生方式。

热气流再生 thermal regeneration

利用高温气体（如热空气、氮气等惰性气体）作为脱附介质，将活性炭孔隙中吸附的挥发性有机物

加热脱附并随气流分离，从而恢复活性炭的吸附能力的再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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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活性炭再生过程宜充分考虑处置和运行成本，做到经济合理，以保证活性炭再生全链条过程稳定

运行。

4.2 由于有机废气治理过程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集中再生单位宜具备相应的收集、运输、

暂存、资源化经营许可证或相关资格及废活性炭可再生能力。

4.3 气体通过时注意避免产生新的污染物。同时，无法再生的废活性炭，如其中剧毒物质、放射性元

素或爆炸性物质含量超过 GB 5085.6 的规定，宜进行无害化处置，且处置过程尽量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5 分散吸附

5.1 活性炭分散吸附装置设计要求宜依据 HJ 2026 的规定，活性炭装填量、更换周期宜与废气处理量

匹配，具体技术参数宜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2 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进气颗粒物浓度宜小于 1 mg/m3
，进气温度宜低于 40℃，进气相对湿度宜低于

80 ％。

5.3 用于分散吸附的活性炭宜选用符合 LY/T 3284 规定的颗粒活性炭，常规技术指标宜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5.4 考虑到物质特性，含苯乙烯、丙烯酸酯、低分子有机酸等易发生聚合、氧化等反应或高沸点难脱

附成分的活性炭，以及蜂窝活性炭不宜进行再生。以上情况若需要通过活性炭再生中心进行处理，或新

建活性炭再生中心回收并再生以上物质，宜进行技术分析与论证。

5.5 当废气中含有颗粒物、油雾、水分等物质时，宜采取多级过滤（初效过滤+袋式除尘）、静电除油、

冷凝回收或吸附干燥等预处理措施。

6 废活性炭的更换、运输与贮存

6.1 更换

6.1.1 宜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制定活性炭相关的危废管理计划，内容包括产生环节、种类、危害特性、

更换周期、产生量、处置方式等。当活性炭吸附效率下降至设计值的 70％以下时进行更换，更换周期

在工艺设计或环评没有明确要求的前提下，不宜超过累计运行 500 h或 3个月。

6.1.2 在进行活性炭更换作业时，确保相应设备已停止运行，作业人员佩戴防爆型呼吸器、防静电服

及耐腐蚀手套，轻拿轻放，避免破坏活性炭。

6.1.3 单次更换作业时长不宜超过 1 h，避免废活性炭在自然环境中裸露超过 15 min。
6.1.4 活性炭更换时宜同步对分散吸附装置内部进行检修、养护。

6.1.5 更换下来的废活性炭分类回收、密封存储分类储存方法宜依据 GB 18597、HJ 2025 的规定。

6.2 运输

6.2.1 废活性炭更换后由具有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接收，危废运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HJ 2025。

6.2.2 废活性炭宜采用防水、耐压的材料进行密封包装，确保废活性炭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包装物完

好，避免遗撒。

6.2.3 运输路线宜最大程度地避开市区、人口密集地区等地区，减少运输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

和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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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贮存

6.3.1 宜建立废活性炭贮存专用场所，贮存场所的建设要求宜依据 GB 18597、HJ 1276 和 HJ 2025 的

规定。

6.3.2 废活性炭贮存场所宜根据 GB 15562.2 张贴有关标识，并制定意外事故的环境污染防范措施和应

急预案，并根据要求完成备案及定期组织演练。

6.3.3 建立废活性炭管理台账见附录 C，交接时认真核对是否与转移联单相符，并详细记录废活性炭

的来源、数量、重量、入库时间、出库时间等信息，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长期保留备查。

7 集中再生

活性炭再生工艺及系统组成

7.1.1 “绿岛”模式下宜选用以空气、惰性气体或水蒸气为介质的热再生工艺。

注：热再生是指采用直接或间接加热的方式对废活性炭吸附的吸附质进行物理脱附和热化学分解，恢复其吸附能力

的方法的统称。包括水蒸气再生、热气流再生等方式。

7.1.2 活性炭再生系统包含预处理单位、脱附和活化再生单元、废气处理单元、综合控制单元等。

预处理

7.2.1 废活性炭再生前宜进一步筛分与除杂，对不具备再生处理必要的废活性炭宜依据 GB 18597、HJ

2025 的规定进行存储和处理。

7.2.2 利用热气流再生工艺实现废活性炭脱附前，宜对废活性炭进行干燥处理，含水率宜＜20％。采

用水蒸气再生工艺时，则无需进行干燥处理。

7.2.3 对吸附有腐蚀性物质的废活性炭，宜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中和处理、热处理等方法进行预处理。

7.2.4 对吸附重金属或难脱附有机物的废活性炭，宜通过酸洗溶解金属离子，或利用过氧化氢等氧化

剂进行预氧化处理降解有机物。

脱附和活化再生

7.3.1 利用热气流再生工艺的废活性炭脱附过程，首先通入高温气体，脱附温度不宜低于 600℃，以

10  ℃/min～20℃/min速率升温至目标脱附温度，避免局部过热导致活性炭烧失；其次，保持恒温脱附，

通过热对流与扩散作用使吸附质从微孔中解吸，脱附时长通常 30 min～90 min；最后，关闭热源后，切

换为惰性气体吹扫降温至低于 100℃，防止高温炭与氧气接触复燃。

注：热气流中氧气（O2）含量宜控制在8％（体积比）以下，防止活性炭自燃或粉尘爆炸。

7.3.2 利用水蒸气再生工艺的废活性炭脱附过程，首先通入饱和蒸汽（0.3  MPa～0.6MPa，130℃～

160℃），利用蒸汽热焓加热炭床，同时物理吹扫脱附低沸点污染物；其次，切换为过热蒸汽（1.0  MPa～
1.5  MPa，180  ℃～220  ℃），破坏高沸点污染物与活性炭表面化学键，脱附时间宜控制在 60 min～120

 min；最后，蒸汽-污染物混合气经冷凝分离后，蒸汽循环利用。

注：避免液态水进入炭床，设置汽水分离器，防止炭颗粒遇冷碎裂或微孔坍塌。

7.3.3 采用水蒸气再生工艺的再生时长不宜小于 15 min；采用通入惰性气体的热气流再生工艺的再生

时长不宜小于 1 h。

7.4 再生过程产生的废气处理

7.4.1 热气流再生产生的废气成分通常有高浓度 VOCs（如苯系物、醛酮类）、燃烧副产物（如一氧

化碳、氮氧化物、二噁英）、活性炭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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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废气宜先急冷，将废气温度在 1 s内冷却至 200 ℃以下（冷却速率≥300 ℃/s），防止二噁英的

产生和废气的二次合成。

7.4.3 宜采用旋风除尘（除尘效率≥90％）或布袋除尘法（过滤效率≥99.5％），去除粉尘颗粒，排

放浓度≤10 mg/m³，防止堵塞后续设备。

7.4.4 宜采用蓄热式焚烧炉（宜控制燃烧温度≥850 ℃，停留时间≥2 s）或催化燃烧（催化剂床层温

度宜维持在 300 ℃～450 ℃，空速≤15000 h-1
）等方法降解高浓度 VOCs，排放浓度宜依据 GB 37822 执

行。

7.4.5 水蒸气再生产生的废气成分通常为水蒸气与 VOCs混合气（如酚类、多环芳烃）。宜采用多级

冷凝器分离蒸汽与污染物，净化后的蒸汽经由再沸器提纯，回输至再生单元，实现蒸汽的循环利用。

7.5 综合控制

7.5.1 采用热气流再生工艺的综合控制单元宜安装温控装置，并配套氮气消防系统。当活性炭温度超

过设定的温度值（不宜＞700℃）时，系统宜在 10 s 内自动报警，并停火降温，同时氮气消防系统联动

开启，充入氮气（氮气供应流量宜控制在≥50 m³/h，压力≥0.5MPa，持续注入时间≥30 min）。同时，

宜配有在线氧含量分析仪联动系统，严格监测脱附系统氧浓度（不超过 8％～10 ％）。

7.5.2 采用水蒸气再生工艺的综合控制单元宜设置多个泄压口，保证设备处于“微正压”状态（等于

常压的 0.03MPa），当设备内压力大于限定的压力值时，泄压阀门自动开启进行泄压。宜实时检测蒸

汽干度，确保蒸汽干度≥95 ％，液态水含量超标时启动汽水分离器，并调节锅炉燃烧参数。

7.5.3 宜建立计算机综合控制系统和远程监管系统，实现再生系统整体调控和监管。

8 再生活性炭出厂

8.1 出厂前宜由质检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根据 LY/T 3284 规定的检验方法对再生活性炭进行

检测，具体技术参数宜符合附录 D 的规定。

8.2 合格的再生活性炭出厂时宜依据 GB/T 27611 的规定标注再生利用品标识，并注明再生活性炭企业

名称、企业地址、净重、批号、出厂日期以及用途等信息。

8.3 做好防潮、防湿、防火措施。不宜与其他化工产品混装。

9 运维能力及服务管理

9.1 运维单位宜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相关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配备与服务范围、服务内容相适应的专业、专职技术人员。

注：分散吸附用户也能作为运维单位自行运营。

9.2 运维单位宜具备或委托有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运输单位负责失效活性炭的运输。

9.3 制定设备台账、运行记录、定期检查、交接班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操作和维护规程等技术文件。

9.4 定期对废气排放进行监测，监测废气特征因子、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速率，同时记录流量、

温度、湿度。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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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废气收集参数和活性炭装填量、更换周期参考表

表A.1、表A.2规定了废气收集参数和活性炭装填量、更换周期参考表（M1-T）、（T-M2）。

表 A.1 废气收集参数、活性炭装用量和更换周期参考表（M1-T）

编号

Q
废气处理

量

Nm3
/h

Cin
进口VOCs

浓度

mg/Nm3

Cout
出口VOCs

浓度

mg/Nm3

C
削减VOCs

浓度

mg/Nm3

处理效

率

％

S
动态吸

附量

％

M1

活性炭

用量
kg

t
运行时

间
h/d

T
更换周期

d

1

10 000

50 30 20 40％ 15 556 8 52.1

2 100 30 70 70％ 15 556 8 14.9

3 150 60 90 60％ 15 556 8 11.6

4 200 90 110 55％ 15 556 8 9.5

5

20 000

50 30 20 40％ 15 1 111 8 52.1

6 100 30 70 70％ 15 1 111 8 14.9

7 150 60 90 60％ 15 1 111 8 11.6

8 200 90 110 55％ 15 1 111 8 9.5

9

30 000

50 30 20 40％ 15 1 667 8 52.1

10 100 30 70 70％ 15 1 667 8 14.9

11 150 60 90 60％ 15 1 667 8 11.6

12 200 90 110 55％ 15 1 667 8 9.5

注1：风量超过30 000 Nm³/h的活性炭最少装填量参照本表进行估算。

注2：如以非甲烷总烃（NMHC）指标表征，则VOCs浓度：NMHC浓度比参照按2:1进行估算。

注3：活性炭用量M参照以下公示计算，根据设计参数，以颗粒活性炭为例：

M= Q/3600/v×D×ρ×1000
其中，M—活性炭用量，单位为千克（kg）；Q—风量，单位为标立方米每小时（Nm3/h）；v—气体流速，一般

低于0.60 米每秒（m/s）；D—活性炭装填厚度，一般不低于0.3 米（m）（即300 毫米（mm））；ρ—颗粒炭

密度，按400千克每立方米（ kg/m³）计算；3 600—风量变换系数，单位为秒每小时（s/h）。

注4：活性炭更换周期T参照以下公式计算：

T = M×S/C/10-6/Q/t =M×S/(Cin-Cout)/10-6/Q/t
其中，T—更换周期，单位为天（d）；M—活性炭用量，单位为千克（kg）；S—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15％,）；

C—活性炭削减的VOCs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标立方米（mg/Nm3
）；Cin—进口的VOCs浓度，毫克每标立方米

（mg/Nm3
）;Cout—出口的VOCs浓度，毫克每标立方米（mg/Nm3

）；Q—风量，单位为标立方米每小时（Nm3/h）；
t—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

注5：活性炭实际更换周期请根据实际情况计算，更换周期不宜超过累计运行500 h或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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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废气收集参数、活性炭装用量和更换周期参考表（T-M2）

编号

Q
废气处理

量

Nm3
/h

Cin
进口VOCs

浓度

mg/Nm3

Cout
出口VOCs

浓度

mg/Nm3

C
削减VOCs

浓度

mg/Nm3

处理效

率

％

S
动态吸

附量

％

t
运行时间

h/d

T
更换周

期
d

M2

活性炭最

少装填量
kg

1

10 000

50 30 20 40％ 15 8 90 960

2 100 30 70 70％ 15 8 90 3 360

3 150 60 90 60％ 15 8 90 4 320

4 200 90 110 55％ 15 8 90 5 280

5

20 000

50 30 20 40％ 15 8 90 1 920

6 100 30 70 70％ 15 8 90 6 720

7 150 60 90 60％ 15 8 90 8 640

8 200 90 110 55％ 15 8 90 10 560

9

30 000

50 30 20 40％ 15 8 90 2 880

10 100 30 70 70％ 15 8 90 10 080

11 150 60 90 60％ 15 8 90 12 960

12 200 90 110 55％ 15 8 90 15 840

注1：风量超过30 000 Nm³/h的活性炭最少装填量参照本表进行估算。

注2：如以NMHC指标表征，则VOCs浓度：NMHC浓度比参照按2:1进行估算。

注3：活性炭用量M参照以下公式计算：

M = T×C×10-6×Q×t/S = T×(Cin-Cout)×10-6×Q×t/S
其中，M—活性炭用量，单位为千克（kg）；T—更换周期，单位为天（d）；S—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

15％,）；C—活性炭削减的VOCs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标立方米（mg/Nm3
）；Cin—进口的VOCs浓度，单位为

毫克每标立方米（mg/Nm3
）;Cout—出口的VOCs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标立方米（mg/Nm3

）；Q—风量，单位为

标立方米每小时（Nm3/h）；t—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

注4：活性炭实际用量请根据实际情况计算，更换周期不宜超过累计运行500 h或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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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常规技术指标

表B.1规定了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常规技术指标。

表 B.1 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常规技术指标

编号 特性 限值

特性值

颗粒活性炭 蜂窝活性炭 活性炭纤维毡

1 碘吸附值/（mg/g） ≥ 800 650 —

2 比表面积/（m2
/g） ≥ 850 750 1 100

3 抗压强度/MPa ≥ —
横向：0.8

—
纵向：0.3

4 断裂强力/N ≥ — — —

5 四氯化碳吸附率/％ ≥ 6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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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废活性炭管理台账

表C.1给出了废活性炭管理台账。

表 C.1 废活性炭管理台账

废活性炭类

型

废活性炭来

源

废活性炭重

量
包装形式 入库日期 存放库位 经办人 出库日期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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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基本技术参数

表D.1规定了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基本技术参数。

表 D.1 工业有机废气治理用活性炭基本技术参数

编号 特性 限值

特性值

颗粒活性炭 蜂窝活性炭

1 水分含量/％ ≤ 15 10

2 耐磨强度/％ ≥ 90 —

3 四氯化碳吸附率/％ ≥ 60 30

4 着火点/℃ ≥ 300 400

5
丁烷工作容量/（g/100

mL） ≤ 9 —

6 甲苯吸附率/（mg/g） ≥ 300 250

7 苯吸附率/（mg/g） ≥ 400 300

注1：结合实际选做此类指标。

注2：以上指标均在常温环境及标准大气压下测量，检测检验方法依据LY/T 328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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